
公告编号：2023-044 

证券代码：835476        证券简称：金科资源         主办券商：大同证券 

 

许昌金科资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涉案进展公告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许昌金科资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3 年 7 月 12 日在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）上披露了

《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涉案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39）。 

该案件已于 2023年 6月 30日作出终审裁定，裁定生效后由于涉

及部分当事人财产需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部门予以明确，

以及有部分民事案件的当事人主张权利，故涉及判决书没收清单中公

司股权、股份、股票、证券暂不能处置。为了保证公司现阶段重大事

项得以合法有效决策，切实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，确保社会稳定，

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《关于许昌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继续对

“10.02”案件涉案经营性资产托管的复函》，同意许昌市资产管理

有限公司对判决书没收财产清单中列明没收的许昌金科资源再生股

份有限公司 61.9344%的股权暂继续托管（其中包括实际控制人李建

明持有许昌金科资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 51.2108%的股权），待上述

财产权属明晰后，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依法移送相关部门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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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管期间，许昌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

程》规定，依法行使股东权利，承担相应义务。 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 

2022年4月29日，根据许昌市人民政府会议纪要（许政纪【2022】

25 号），公司被许昌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托管，托管事项持续至公

司实际控制人李建明等人案件司法判决生效之日。托管后，公司于

2022年 6月依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进行了董监高换届，此

后，公司因实际控制人涉案无法履职产生的影响已基本消除，公司生

产经营已全面恢复正常。 

此后，许昌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继续对公司 61.9344%股权托

管，有利于公司在现阶段的经营发展。 

待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上述财产移送相关部门，公司实际控制

人将发生变更。 

我司将及时跟进并披露相关信息。 

三、备查文件目录 

   《关于许昌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继续对“10.02”案件涉案经营性

资产托管的复函》 

 

许昌金科资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年 8月 30日 

 


